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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讲座”等名义诱导老年人消费
以“养老理财”等名义实施金融诈骗……

如家中老人这样被骗
赶紧拨打12315举报

4月16日，记者从昆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为严厉打击
虚假宣传、诱导消费、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
为，切实守护老年群体“钱袋子”与生命财产安全，全面规范
养老服务市场秩序，该局从16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养老
服务领域虚假宣传等问题线索。

以案释法

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聚焦私域直播、养生会所等重点

领域，征集以下虚假宣传及违法违规

行为线索：

以“亲情关怀”“关爱老人”“养生

讲堂”“健康咨询”等为幌子，通过私域

直播、社群推送等方式，夸大普通商品

或服务功效，误导老年人购买的行为；

虚假宣称产品为“高科技”“量子”

“航天专用”“进口特效药”等，虚构成

分、治疗功效，夸大疗效、伪造用户评

价，向老年人推销伪高科技产品、养生

理疗产品、保健品等行为；

以“健康讲座”“免费体检”“专家

义诊”“公益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试

用”“限时秒杀”“免费领礼品”等名义，

吸引老年人参与并借机夸大养生服

务、产品功效，诱导老年人非理性消费

的行为；

冒用知名机构、科研院所或假借重

大活动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误导老年人

接受高价服务或购买产品的行为；

通过扮演“受益者”“医师”“专家”，

以虚假分享、现身说法等方式，欺骗诱

导老年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行为；

采取网络刷单炒信、好评返现等

方式进行虚假宣传，误导老年人消费

的行为；

以各类养生、医疗名义为噱头，虚

构、夸大自身资质及从业人员情况，或

以虚假、夸大产品功效等手段进行虚

假宣传的行为；

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

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广告的行为；

对养老服务采取虚构原价、虚假

优惠打折等价格欺诈违法行为；

养老服务机构存在虚假承诺服

务、服务缩水、“纸面服务”、服务质量

严重不达标等问题；

以“养老理财”“以房养老”“投资

返利”“养老床位预售”等名义，实施非

法集资、金融诈骗，侵害老年人财产安

全的行为；

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对老年人进

行虚假宣传或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

行为。

征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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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核实线索将立案调查，从严查处违法行为，并通过典型案例公示强化震慑。

为何这些虚假宣传的套路看似不

高明却屡屡得逞？有关部门为什么不

将其“一网打尽”呢？相关人员告诉记

者，违法手段的隐蔽化、固定证据的取

证难、多部门联动的协同难，以及相较

于高额收益的违法成本低，成了养老虚

假宣传整治的难点。

违法模式隐蔽化，监管发现难——

“看似正规的健康讲座，实则是精

心设计的骗局。”盘龙区市场监管局一

执法人员坦言，如今养老虚假宣传已从

线下公开“会销”转向线上线下私域化

运营，监管识别难度陡增。

从执法实践看，违法主体的“快进

快出”模式进一步增加监管难度。不少

诈骗团伙以3至6个月为周期，频繁更

换市场主体、使用假名或注册空壳公

司，一旦案发便迅速撤离，给执法溯源

造成极大阻碍。更具隐蔽性的是，不法

分子巧妙伪装合规身份，以“康养旅游

团”“公益科普讲座”“社区惠民活动”为

幌子，将虚假宣传嵌入正规场景，仅凭

基层巡查难以精准识别。

证据链条断裂，定性执法难——

“取证难是办理此类案件最头疼的

问题。”相关人员表示，养老虚假宣传案

件中，举证难、链条断、定性难构成三大

核心卡点，直接制约执法效率。

在举证环节，老年人因情感依

赖、面子心理等因素，往往不愿配合

指认商家，子女举报后缺乏关键证

言，导致案件陷入“孤证难支”的困

境。现场执法中，不少不法分子提

前销毁宣传物料、不建立进销台账、

无正规资质证明，关键证据瞬间灭

失，难以固定违法事实。此外，保健

食品、普通食品宣称“治疗疾病”“预

防百病”，与合规宣传边界模糊，执

法口径不统一，进一步增加了案件

定性难度。

多部门权责交叉，治理合力弱——

养老服务领域监管涉及市场监

管、民政、公安、网信等多个部门，看

似“多方监管”，实则容易形成“监管

真空”。不同部门间缺乏高效的线索

共享与协同机制，个案处理需多轮沟

通协调，耗时长，往往错过最佳执法

时机。

法律适用的空白也成为堵点之

一。针对会议营销、私域直播、短视频

引流等新型营销模式，现行法律法规缺

乏明确的禁止性条款，难以实现“一刀

切”监管。同时，养老机构预收费乱象

突出，部分机构挪用资金甚至跑路，涉

及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多领域责任，

部门间衔接不畅，易出现“踢皮球”现

象，导致老年人维权无门。

违法收益远大于成本，震慑力不足——

“虚假宣传的暴利，让不法分子

敢于冒险。”业内人士透露，养老虚假

宣传团伙投入成本极低，却能通过夸

大宣传、高价售卖产品获取高额利

润，即便被查处，罚款金额与违法收

益相比微乎其微，违法成本低导致震

慑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部分案件民事赔偿与刑事追

责边界模糊，移送公安机关的标准严

格、周期漫长，大量轻微违法案件仅以

行政处罚结案，难以形成有效震慑。与

此同时，老年人维权意愿普遍不高，怕

麻烦、怕丢人，极少主动投诉报案，直接

导致违法线索难以积累，不法分子得以

持续作案。

本报记者 王磊

避开这些常见的套路
近年来，养老服务领域虚假宣传频

发，从“亲情关怀”到“高科技养生”，各

类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危

害无穷。记者梳理了3起发生在我们身

边的案件，以案释法，帮助大家更好地

避开相关陷阱。

昆明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健康

讲座、宣传视频等形式，向老年人推销

普通保健食品，宣称产品可预防、治疗

疾病，构成虚假宣传。晋宁区市场监管

局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责令其改正，

并处罚款。

五华区某商贸店通过会议营销、健康

讲座聚集70余名老年人，夸大保健产品

功效，虚假宣传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五

华区市场监管局现场执法，对当事人予以

提醒告诫，责令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行为。

嵩明县市场监管局在养老服务及

涉老经营场所排查中，发现1家机构涉

嫌虚假宣传。该机构以健康讲座、免费

体检、亲情服务等名义，夸大养老服务、

保健产品功效；虚构养老理财项目，并

承诺高回报。目前，嵩明县市场监管局

已依法立案调查。

新闻延伸

为何这些骗局层出不穷


